
证券代码：600033� � � �证券简称：福建高速 编号：临2016-019

债券代码：122431� � � �债券简称：15闽高速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5闽高速” 公司债券

跟踪评级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公

司债券上市规则（

2015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委托信用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简称

"

中诚信证评

"

）对本公司发行

的

20

亿元

2015

年公司债券（简称

"15

闽高速

"

）进行了跟踪信用评级。

中诚信证评在对本公司经营状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出具了《福建发展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6

）》。评级报告维持本公司主体信用等

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维持本公司发行的

"15

闽高速

"

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

中诚信证评出具的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

2016

）》详见

2016

年

6

月

21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福建发展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1日

股票简称：西王食品 股票代码：000639� � � �编号：2016-043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股价异常波动，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

(

证券简称：西王食品，证券代码：

000639)

于

2016

年

5

月

27

日开市起停牌

并披露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

2016-035

），

6

月

3

日又披露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2016-

037

）。经公司确认，该事项确定为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42)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

作。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上

述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

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王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0779� � � �证券简称：三毛派神 公告编号：2016-056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材料延期

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6

年月

6

月

15

日召开的

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及其它相关议案。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报工作指引》，上市公司应在股东大会作出重大资产重

组决议并公告后

3

个工作日内， 按照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编制申请文件，并委托独立财务顾问向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证监会

"

）申报。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向证监会行政许可及信息公开申请受理服务中心申报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申请文件（以下简称

"

申请文件

"

）。但因部分材料需进一步补充，致使无法在规定

期限内报送申请文件，故本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延期报送申请文件，待补充材料齐备后

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申请文件。本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特此公告

兰州三毛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股票代码:600173� � � �股票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2016-025

债券代码:122327� � � �债券简称:13卧龙债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下称“公司”

)

于

2016

年

4

月

25

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

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6-014)

并开始停牌

,

于

2016

年

4

月

30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6-015),

并开始按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连续停牌

,

于

2016

年

6

月

3

日

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6-021)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正在继续筹划中

,

因相关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

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

,

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

,

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

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

com.cn),

有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

,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1日

股票简称:海马汽车 股票代码:000572� � � �编号:2016-25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等情况

1

、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6

年

5

月

5

日召开的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具

体方案为

:

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公司总股本

1,644,636,426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红利

0.50

元

(

含税

);

2

、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

4

、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15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1,644,636,426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现金

0.50

元

(

含税

;

扣税后

,QFII

、

RQFII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

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0.45

元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

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

先按每

10

股派

0.50

元

,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

再按

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

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

利税

,

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

征收

,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

对于

QFII

、

RQFII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

,

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

,

由纳税人在所

得发生地缴纳。

)

。

注

:

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

,

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

,

持股

1

个月

(

含

1

个月

)

以

内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10

元

;

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

(

含

1

年

)

的

,

每

10

股补缴税款

0.05

元

;

持股超过

1

年的

,

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6

年

6

月

24

日

,

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6

月

27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

截止

2016

年

6

月

2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2016

年

6

月

27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

(

或其他托管机构

)

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首发前机构类限售股。

3

、以下

A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

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７４

海马（上海）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７２３

海马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

(

申请日

:2016

年

6

月

17

日至登记日

:2016

年

6

月

24

日

),

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

一切法律责

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

: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

:

郑彤、谢瑞

咨询电话

:0898-66822672

传真电话

:0898-66820329

七、备查文件

1

、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

2

、公司董事会九届五次会议决议

;

3

、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海马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6月21日

关于博时保泰保本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国泰君安

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国泰君安

"

）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2016

年

6

月

21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国泰君安办理

博时保泰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A

类，

002813

；

C

类，

002814

）的销售业务。

有关详情请咨询： 国泰君安客户服务热线：

95521

或访问国泰君安官网：

www.gtja.com

；或

致电博时一线通：

95105568(

免长途话费

)

，登录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1日

关于博时睿远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博时睿远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参与认购了大

冷股份（股票代码：

000530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其股份

2,426,693

股，锁定期为本次发行股

票上市首日起

12

个月。 博时睿远定增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持有该股票本次非公开

发行部分的成本为

23,999,993.77

元，

2016

年

6

月

17

日账面价值为

23,999,993.77

元， 分别占基金

资产净值的

1.04%

和

1.04%

。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1日

关于调整博时中证淘金大数据100

指数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单笔最低申购金额

及最低持有份额限制的公告

为更好地给投资人提供服务，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6

年

6

月

22

日起调整博时中证淘金大数据

100

指数基金（以

下简称

"

本基金

"

）

A

类份额（基金代码：

001242

）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与最低持有份额的限制。

一、 本基金

A

类份额单笔最低申购金额调整为

10.00

元， 即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10.00

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10.00

元，定投申购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0

元。各销售机构在不低于上

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首次最低申购金额和最低追加申购金额限制，投资

人在销售机构办理本基金

A

类份额的相关业务时，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约定。

二、投资人在直销机构办理本基金

A

类份额的相关业务时，同样需遵循

A

类份额单笔最低

申购金额调整为

10.00

元，即首次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10.00

元，追加申购最低金额为

10.00

元，定

投申购最低申购金额为

10.00

元。

三、本基金

A

类份额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基金份额余额为

10

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个

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于

10

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

四、本公司将据此在定期更新本基金招募说明书时，对上述相关内容进行相应修改。

五、重要提示

1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

A

类份额的单笔最低申购金额与最低持有份额限制进行调整，本基

金

I

类份额的最低申购金额与最低持有份额限制维持不变。

2

、 投资人可访问本公司网站

(www.bosera.com)

或拨打全国免长途费的客户服务电话

（

95105568

）咨询相关情况。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人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6年6月21日

证券代码:000980� � �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6—050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于

2016

年

6

月

20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

实际出席董

事

7

人

,

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

,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

,

投票表

决

,

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根据股东大会的授权

,

董事会同意相应调整本次重组方案

,

除下述调整内容外

,

本次重组方

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1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1)

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对价支付方式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 众泰汽车

100%

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1,160,000

万元。 其中公司将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中的

960,

000

万元

,

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中的

200,000

万元。各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如

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标的公

司的股权比

例

交易对价金额（元）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

获得现金对价（元） 获得股份对价（元）

折合股份数量

（股）

１

金浙勇

４４．６９３０％ ５

，

１８４

，

３８８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１８４

，

３８８

，

０００ ５８７

，

５２５

，

４６１

２

长城长富

１８．１８１８％ ２

，

１０９

，

０８８

，

８００ － ２

，

１０９

，

０８８

，

８００ ３８９

，

１３０

，

７７４

３

天风智信

９．０９０９％ １

，

０５４

，

５４４

，

４００ － １

，

０５４

，

５４４

，

４００ １９４

，

５６５

，

３８７

４

宁波兴晟

７．２７２７％ ８４３

，

６３３

，

２００ － ８４３

，

６３３

，

２００ １５５

，

６５１

，

８８１

５

铁牛集团

４．９０９１％ ５６９

，

４５５

，

６００ － ５６９

，

４５５

，

６００ １０５

，

０６５

，

６０８

６

益方盛鑫

４．６９８２％ ５４４

，

９９１

，

２００ － ５４４

，

９９１

，

２００ １００

，

５５１

，

８８１

７

益方德胜

１．４５４５％ １６８

，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１６８

，

７２２

，

０００ ３１

，

１２９

，

５２０

８

中达新能

０．９０９１％ １０５

，

４５５

，

６００ － １０５

，

４５５

，

６００ １９

，

４５６

，

７５２

９

杭州红旭泰

０．６８１８％ ７９

，

０８８

，

８００ － ７９

，

０８８

，

８００ １４

，

５９２

，

０２９

１０

索菱投资

０．６３６４％ ７３

，

８２２

，

４００ － ７３

，

８２２

，

４００ １３

，

６２０

，

３６９

１１

金锋投资

０．６３６４％ ７３

，

８２２

，

４００ － ７３

，

８２２

，

４００ １３

，

６２０

，

３６９

１２

明驰投资

０．４９０９％ ５６

，

９４４

，

４００ － ５６

，

９４４

，

４００ １０

，

５０６

，

３４６

１３

民生加银

０．４５４５％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９

，

７２７

，

３０６

１４

杭州金葵

０．２７２７％ ３１

，

６３３

，

２００ － ３１

，

６３３

，

２００ ５

，

８３６

，

３８３

１５

天津依帆

０．２１８２％ ２５

，

３１１

，

２００ － ２５

，

３１１

，

２００ ４

，

６６９

，

９６３

１６

朱堂福

１．４５４５％ １６８

，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１６８

，

７２２

，

０００ ３１

，

１２９

，

５２０

１７

吴建刚

０．９０９１％ １０５

，

４５５

，

６００ － １０５

，

４５５

，

６００ １９

，

４５６

，

７５２

１８

吴建英

０．９０９１％ １０５

，

４５５

，

６００ － １０５

，

４５５

，

６００ １９

，

４５６

，

７５２

１９

刘慧军

０．４９０９％ ５６

，

９４４

，

４００ － ５６

，

９４４

，

４００ １０

，

５０６

，

３４６

２０

胡建东

０．４５４５％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９

，

７２７

，

３０６

２１

诸葛谦

０．４５４５％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９

，

７２７

，

３０６

２２

强艳彬

０．４５４５％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９

，

７２７

，

３０６

２３

肖行亦

０．２７２７％ ３１

，

６３３

，

２００ － ３１

，

６３３

，

２００ ５

，

８３６

，

３８３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７７１

，

２１７

，

７００

注

:

折合股份数量

=

获得股份对价

÷

发行价格。依据该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股

,

发行

股份数不足一股的

,

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

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金额扣除现金对价总金额部分

计算的发行股份总数

,

与交易对方相加的股份总数存在差异的

,

为交易对方自愿放弃的不足一

股的尾差导致。

表决情况

:

关联董事应建仁、燕根水、俞斌、杨海峰回避表决

,

其他董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2)

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在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

况下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之一。

公司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公司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分别为

6.04

元

/

股、

7.46

元

/

股、

9.23

元

/

股。

在充分考虑公司股票市盈率及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的基础上

,

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

协商

,

充分考虑各方利益

,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

为市场参考价

,

并以不低于该市场参考价的

90%

作为定价依据

,

确定以

5.44

元

/

股作为发行价

格。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

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28,140,000

股为基数

,

向公司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

(

含税

),

本次不送红股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

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

),

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5.42

元

/

股。

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

,

将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

关联董事应建仁、燕根水、俞斌、杨海峰回避表决

,

其他董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3)

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的数量按照公司股份的发行价格和以股份方式支付的对价计算。按

照公司本次向众泰汽车全体股东以股份方式支付的对价

9,600,000,000

元和发行价格

5.42

元

/

股

计算

,

公司向众泰汽车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1,771,217,700

股。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核准的数量为准。

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

,

将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

关联董事应建仁、燕根水、俞斌、杨海峰回避表决

,

其他董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2

、本次配套融资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1)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为

5.44

元

/

股

,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的

90%

。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

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28,140,000

股为基数

,

向公司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

(

含税

),

本次不送红股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

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

),

本次配套

融资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5.42

元

/

股。

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

,

将相应调整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底价。

表决情况

:

关联董事应建仁、燕根水、俞斌、杨海峰回避表决

,

其他董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2)

发行数量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845,018,447

股

,

各认购方认购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股份数量（股）

１

铁牛集团

８０５

，

０００ １

，

４８５

，

２３９

，

８５２

２

清控华科

２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９００

，

３６９

３

济慈投资

２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９００

，

３６９

４

中达新能

３０

，

０００ ５５

，

３５０

，

５５３

５

文菁华

３０

，

０００ ９２

，

２５０

，

９２２

６

山高新能源

５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６７５

，

２７６

７

东方金桥

１５

，

０００ ３６

，

９００

，

３６９

８

温氏投资

２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４５０

，

１８４

９

胡忠怀

１０

，

０００ ５５

，

３５０

，

５５３

合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４５

，

０１８

，

４４７

注

:

配套融资认购方一致同意经计算所得的对价股份数量为非整数股时

,

股份数量向下取

整数

,

小数部分不足一股的

,

配套融资认购方自愿放弃。

本次配套融资最终的股份发行数量

,

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

,

将相应调整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

关联董事应建仁、燕根水、俞斌、杨海峰回避表决

,

其他董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

二

)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永康众泰汽车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签署《黄山金马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表决情况

:

关联董事应建仁、燕根水、俞斌、杨海峰回避表决

,

其他董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

三

)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与铁牛集团有限公司、清控华科

(

天津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无锡济慈投

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深圳市中达新能私募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文菁华、山高

(

烟台

)

新能源

基金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珠海东方金桥四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胡忠怀、广东温氏

投资有限公司等

9

名特定投资者签署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表决情况

:

关联董事应建仁、燕根水、俞斌、杨海峰回避表决

,

其他董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

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三、备查文件

1

、第六届董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

3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0980� � �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6—051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

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监事会于

2016

年

6

月

15

日发出通知

,

决定召开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

2016

年

6

月

20

日下午会议在公

司本部三楼会议室如期召开。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

实到监事

3

人

,

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

会议合法有效。会议由由监事会主席方建清先生主持。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

以投票表决的方式

,

会议作出如下决议

:

(

四

)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议案》

除下述调整内容外

,

本次重组方案的其他内容不变。

3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方案

(4)

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对价支付方式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众泰汽车

100%

股权的交易对价为

1,160,000

万元。 其中公司将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中的

960,000

万

元

,

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中的

200,000

万元。各交易对方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标的公司

的股权比例

交易对价金额（元）

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对价

获得现金对价（元） 获得股份对价（元）

折合股份数量

（股）

１

金浙勇

４４．６９３０％ ５

，

１８４

，

３８８

，

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１８４

，

３８８

，

０００ ５８７

，

５２５

，

４６１

２

长城长富

１８．１８１８％ ２

，

１０９

，

０８８

，

８００ － ２

，

１０９

，

０８８

，

８００ ３８９

，

１３０

，

７７４

３

天风智信

９．０９０９％ １

，

０５４

，

５４４

，

４００ － １

，

０５４

，

５４４

，

４００ １９４

，

５６５

，

３８７

４

宁波兴晟

７．２７２７％ ８４３

，

６３３

，

２００ － ８４３

，

６３３

，

２００ １５５

，

６５１

，

８８１

５

铁牛集团

４．９０９１％ ５６９

，

４５５

，

６００ － ５６９

，

４５５

，

６００ １０５

，

０６５

，

６０８

６

益方盛鑫

４．６９８２％ ５４４

，

９９１

，

２００ － ５４４

，

９９１

，

２００ １００

，

５５１

，

８８１

７

益方德胜

１．４５４５％ １６８

，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１６８

，

７２２

，

０００ ３１

，

１２９

，

５２０

８

中达新能

０．９０９１％ １０５

，

４５５

，

６００ － １０５

，

４５５

，

６００ １９

，

４５６

，

７５２

９

杭州红旭泰

０．６８１８％ ７９

，

０８８

，

８００ － ７９

，

０８８

，

８００ １４

，

５９２

，

０２９

１０

索菱投资

０．６３６４％ ７３

，

８２２

，

４００ － ７３

，

８２２

，

４００ １３

，

６２０

，

３６９

１１

金锋投资

０．６３６４％ ７３

，

８２２

，

４００ － ７３

，

８２２

，

４００ １３

，

６２０

，

３６９

１２

明驰投资

０．４９０９％ ５６

，

９４４

，

４００ － ５６

，

９４４

，

４００ １０

，

５０６

，

３４６

１３

民生加银

０．４５４５％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９

，

７２７

，

３０６

１４

杭州金葵

０．２７２７％ ３１

，

６３３

，

２００ － ３１

，

６３３

，

２００ ５

，

８３６

，

３８３

１５

天津依帆

０．２１８２％ ２５

，

３１１

，

２００ － ２５

，

３１１

，

２００ ４

，

６６９

，

９６３

１６

朱堂福

１．４５４５％ １６８

，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１６８

，

７２２

，

０００ ３１

，

１２９

，

５２０

１７

吴建刚

０．９０９１％ １０５

，

４５５

，

６００ － １０５

，

４５５

，

６００ １９

，

４５６

，

７５２

１８

吴建英

０．９０９１％ １０５

，

４５５

，

６００ － １０５

，

４５５

，

６００ １９

，

４５６

，

７５２

１９

刘慧军

０．４９０９％ ５６

，

９４４

，

４００ － ５６

，

９４４

，

４００ １０

，

５０６

，

３４６

２０

胡建东

０．４５４５％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９

，

７２７

，

３０６

２１

诸葛谦

０．４５４５％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９

，

７２７

，

３０６

２２

强艳彬

０．４５４５％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 ５２

，

７２２

，

０００ ９

，

７２７

，

３０６

２３

肖行亦

０．２７２７％ ３１

，

６３３

，

２００ － ３１

，

６３３

，

２００ ５

，

８３６

，

３８３

合计

１００．００％ １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

，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７７１

，

２１７

，

７００

注

:

折合股份数量

=

获得股份对价

÷

发行价格。依据该公式计算的发行数量精确至股

,

发行

股份数不足一股的

,

各交易对方自愿放弃

,

标的资产交易对价总金额扣除现金对价总金额部分

计算的发行股份总数

,

与交易对方相加的股份总数存在差异的

,

为交易对方自愿放弃的不足一

股的尾差导致。

表决情况

:

全体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5)

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

在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情

况下

,

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90%

。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之一。

公司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公司定价基准

日前

20

个交易日、

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分别为

6.04

元

/

股、

7.46

元

/

股、

9.23

元

/

股。

在充分考虑公司股票市盈率及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的基础上

,

公司通过与交易对方

协商

,

充分考虑各方利益

,

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作

为市场参考价

,

并以不低于该市场参考价的

90%

作为定价依据

,

确定以

5.44

元

/

股作为发行价格。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

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28,140,000

股为基数

,

向公司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

(

含税

),

本次不送红股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

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

),

本次发行

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5.42

元

/

股。

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

,

将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

表决情况

:

全体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6)

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的数量按照公司股份的发行价格和以股份方式支付的对价计算。按

照公司本次向众泰汽车全体股东以股份方式支付的对价

9,600,000,000

元和发行价格

5.42

元

/

股

计算

,

公司向众泰汽车全体股东发行股份

1,771,217,700

股。最终发行的股份数量以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核准的数量为准。

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

,

将相应调整本次发行的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

全体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4

、本次配套融资方案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3)

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方式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价格为

5.44

元

/

股

,

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的

90%

。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15

日召开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

,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

以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总股本

528,140,000

股为基数

,

向公司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红利

:

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2

元

(

含税

),

本次不送红股

,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公司

2015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

(

除权除息日为

2016

年

4

月

20

日

),

本次配套

融资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5.42

元

/

股。

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

,

将相应调整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底价。

表决情况

:

全体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4)

发行数量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1,845,018,447

股

,

各认购方认购股份数量情况如下

:

序号 股东名称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股份数量（股）

１

铁牛集团

８０５

，

０００ １

，

４８５

，

２３９

，

８５２

２

清控华科

２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９００

，

３６９

３

济慈投资

２０

，

０００ ３６

，

９００

，

３６９

４

中达新能

３０

，

０００ ５５

，

３５０

，

５５３

５

文菁华

３０

，

０００ ９２

，

２５０

，

９２２

６

山高新能源

５０

，

０００ ２７

，

６７５

，

２７６

７

东方金桥

１５

，

０００ ３６

，

９００

，

３６９

８

温氏投资

２０

，

０００ １８

，

４５０

，

１８４

９

胡忠怀

１０

，

０００ ５５

，

３５０

，

５５３

合计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４５

，

０１８

，

４４７

注

:

配套融资认购方一致同意经计算所得的对价股份数量为非整数股时

,

股份数量向下取

整数

,

小数部分不足一股的

,

配套融资认购方自愿放弃。

本次配套融资最终的股份发行数量

,

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准。

公司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如有分红、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的

,

将相应调整本次配套融资的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

全体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

五

)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

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与永康众泰汽车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签署《黄山金马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表决情况

:

全体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

六

)

审议通过《关于签署

<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与铁牛集团有限公司、清控华科

(

天津

)

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无锡济慈投

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深圳市中达新能私募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文菁华、山高

(

烟台

)

新能源

基金管理中心

(

有限合伙

)

、珠海东方金桥四期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胡忠怀、广东温氏

投资有限公司等

9

名特定投资者签署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书之补充协议》。

表决情况

:

全体监事以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通过了上述议案。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监事会

2016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6年6月20日

证券代码:000980� � � �证券简称:金马股份 公告编号:2016-052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

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60878]号

之反馈意见答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6

年

5

月

20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

(160878

号

)(

以下简称“《反馈意见》”

)

。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对《反馈意见》进行了认真研究

,

并

按照《反馈意见》的要求对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资料补充和问题回复。现根据要求对反馈意见

回复进行公开披露

,

具体详见本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1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上的《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

书

>[160878]

号之反馈意见答复》。 公司将在

2

个工作日内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反馈意见回复材

料。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获得中国

证监会核准

,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

,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上述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仍存在不确定性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证券代码:002240� � �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公告编号:2016-075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股份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华股份”）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接到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的通知，其于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与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盛屯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李建华先生拟将其持有的威华股份

４

，

０００

万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８．１５１６％

）协议转让给盛屯集团。

一、交易概况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李建华先生与盛屯集团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将其持有的威华股份

４

，

０００

万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７８８．７６

万股，有限售条件股（转让方式受限的高管锁定

股）

２

，

２１１．２４

万股】，以

１２．３２

元

／

股的价格转让给盛屯集团。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李建华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数下降为

７５

，

４７５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１５．３８１０％

；盛屯集团持有公司股

份数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８．１５１６％

。

本次股份转让的具体变动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持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李建华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１５

，

４７５

，

２００ ２３．５３２６ ７５

，

４７５

，

２００ １５．３８１０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

，

４８７

，

６００ ９．２６９９ ２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５．６２４６

有限售条件股份

（全部为转让方式受限的高管锁定

股）

６９

，

９８７

，

６００ １４．２６２７ ４７

，

８７５

，

２００ ９．７５６４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次公司权益变动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按

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详细情况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和《简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二、交易方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姓名：李建华

身份证号码：

４４１４０２１９５３０７１８＊＊＊＊

地址：广东省梅州市白马四巷

１６

号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路

１０１８

号中航中心

３２

楼

０８

单元

法定代表人：姚娟英

注册资本：

１００

，

０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２７９４０５３１１Ｙ

经营范围：工业、矿业项目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

询（以上均不含人才中介、证券、保险、基金、金融业务及其它限制项目）；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三、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１７

日，李建华与盛屯集团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协议转让的当事人

甲方（出让方）：李建华

乙方（受让方）：深圳盛屯集团有限公司

（二）股份转让标的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威华股份的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威华股份的

８．１５１６％

）转让至乙方。乙方

同意受让标的股份。

甲方同意转让而乙方同意受让的标的股份，包括该股份项下所有的附带权利和义务。

（三）股份转让价格、价款的支付方式及交割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次股份转让的价格为

１２．３２

元

／

股，标的股份的转让总价款含税

合计

４９２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大写：人民币肆亿玖仟贰佰捌拾万元整）。

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确认标的股份的转让之日起

６０

日内， 乙方依照协议约定的价款向

甲方指定账户支付相应的转让价款。甲方收到转让价款当日，甲乙双方共同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办理标的股份转让的过户登记手续。

（四）违约责任

如因任何一方原因，包括但不限于不具备签署本协议的主体资格，标的股份存在权利限

制、过户不能等，造成本协议无法完整履行的，构成根本违约，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支付本协议

下标的股份转让价款总额的

５％

作为违约金。

（五）协议的生效、变更、解除与终止

１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

２

、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变更本协议的内容。

３

、出现下列任一情况，本协议可终止：

（

１

）双方经协商一致解除本协议的；

（

２

）因不可抗力或不可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原因致使本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的，任何一方

均有权在书面通知对方后解除本协议；

（

３

）如乙方未能依照本协议的约定支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且逾期

３０

日的，甲方有权在

书面通知乙方后解除本协议。

四、本次股份转让的影响

（一）本次股份转让前，李建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１１５

，

４７５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为

２３．５３２６％

，盛屯集团未持有公司股份。

（二）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李建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７５

，

４７５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为

１５．３８１０％

，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李建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晓奇女士

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１２４

，

５５３

，

７７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２５．３８２７％

。

（三）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盛屯集团持有公司股份数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为

８．１５１６％

，为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

（四）根据公司披露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二次修订稿）》，本次转让及非公开发行

经核准实施后，若发行价格不超过

１０．１５

元

／

股，盛屯集团持股比例将不低于李建华先生及其一

致行动人李晓奇女士合计持股比例，公司控制权将会发生变化。

五、控股股东关于股份锁定及股份减持方面的承诺

（一）李建华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人持

有的股份。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３

日，该项承诺已履行完毕，本次减持股份不存在违反上述股份锁定承

诺的情况。

（二）李建华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李晓奇女士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作出承诺：任意连续六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份将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如违反上述承诺而给公司

及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将向公司及其他股东依法做出赔偿。

截止到本公告日，该项承诺正在严格履行中。

（三）李建华先生在担任公司董事长时承诺：在担任公司董事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

过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５％

；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在申

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其所持有公

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５０％

。

李建华先生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８

日辞去公司董事长职务， 此次李建华先生通过协议方式转

让其持有的部分高管锁定股，未违反上述承诺。

股份受让方盛屯集团此次受让的

２

，

２１１．２４

万股有限售条件股（转让方式受限的高管锁定

股）将继续遵守李建华先生的上述锁定承诺，即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８

日前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本次受让的上述有限售条件股（转让方式受限的高管锁定股）。

六、其他事项说明

（一）本次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转让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本次协议转让完成后，李建华先生、盛屯集团都持有公司

５％

以上的股份，上述股东

承诺其股份变动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上市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

股份的若干规定》。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须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等相关部门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宜的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四）本次协议转让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让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股份转让申请进行

合规性确认，在上述业务办理过程中，存在合规性审核的不确定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一）《股份转让协议》

（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二）》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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